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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機關自辦工程監造工作須實施技師簽證者，為使承辦

同仁放心辦理並勇於任事，茲闡明相關責任歸屬及獎勵規

定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(下稱本規則)第2條規定：

「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，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外，依

本規則之規定」；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規則所稱公共工

程，指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（以下簡稱機關）

興辦或機關依法核准由民間機構參與或投資興辦之工程」

；第7條規定：「第5條所定公共工程應實施簽證之事項，

其屬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或公法人依其他法律自行辦理時

，應指派所屬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書者辦理，其簽證準用

本規則之規定」。

二、為期機關辦理公共工程能具有規劃、設計、專案管理或監

造之專業能力，宜鼓勵機關自行辦理，以傳承經驗並養成

專業，惟因部分案件需實施技師簽證，致發生「需承擔責

任」疑義及「缺乏獎勵」等問題，並使具有技師資格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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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意負責「簽證」工作，爰針對承辦同仁所需承擔之責任

及獎勵等部分分述如下：

(一)有關「需承擔責任」部分：本會業於95年11月24日召開

「研商機關自辦公共工程設計、監造事項應由取得相關

類科技師證書者辦理之執行問題」會議，與會之法務部

代表說明「機關自辦工程時，如有涉及刑事、民事責任

，並非由『辦理者』一人負全部責任，行政責任亦是依

職務權責追究相關人員」，且機關辦理簽證人員並非「

執業技師」，如有違反本規則情事，不受技師懲戒處分

，與辦理一般公務相同，適用「公務員懲戒法」、「公

務人員考績法」等法令。

(二)有關「獎勵」部分：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

要點第3點定有工程獎金可由工程管理費支付之規定，

且中央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(第2點至第4點)

及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(第3點及第4點)

，皆定有工程獎金經費額度、來源及自辦工程得領個人

績效獎金及單位績效獎金相關規定；另針對晉升部分，

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、第12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條，

亦定有公務人員升等及敘獎相關規定。

三、綜上，針對於機關自辦監造工作中辦理技師簽證之同仁，

建請貴機關依上開相關規定給予獎勵，具有績效者可考量

優先晉升或發給獎金；另請轉知相關承辦同仁辦理簽證與

辦理一般公務相同，使該等具技師資格之同仁可以放心辦

理自辦監造工作並勇於任事，以培養自身專業能力，維持

良好施工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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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

議會、各鄉鎮市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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